
 

國軍官兵急難貸款申請說明一覽表 
資料提供單位：國防部主計局                                                        資料時間：115 年 4 月 15 日 
★申請資格：國防部暨所屬現役官兵 (申請人賸餘役期超過 6個月以上)。 

項

次 

貸款

項目 
申貸條件 申貸金額上限 共同性表件 證明文件 

1 
傷病

醫護 

 官兵本人、配偶或官兵本

人、配偶之直系血親 

 因傷病住院醫療或無住院

事實因疾病須長期治療

(含不孕症治療或門診手

術) 

 自費額 3 萬元以

上，最高可申貸

60 萬元為上限 

 自費額未達 3 萬

元，最高可申貸

30 萬元為上限 

1. 國軍官兵急難貸款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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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申請人須知 

4. 保證人須知 

5. 申請人之電子兵籍資料(註記

與正本相符及親簽):含基本

資料及役期管制；役期不足 6

個月不予核貸 

6. 申請人信用報告(須揭露信用

評分資訊)(註記與正本相符

及親簽)-財團法人金融聯合

徵信中心綜合信用報告(1 個

月內): 

 400 分以下不予核貸； 

 401-600 核貸最高金額 1/2 

 倘申請人未與金融機構有

往來紀錄暫無法評分，且薪

資查無強制執行紀錄者，得

予申貸 

7. 保證人信用報告(須揭露信用

評分資訊)(註記與正本相符

及親簽)(1 個月內): 

 請申請人審慎尋覓保證人，

若保證人之信用報告狀況

不佳,致影響申貸金額上限

或不予核貸 

8. 保證人身份證明(註記與正本

相符及親簽): 

 軍、公教人員: 檢附在職服

務證明書(軍職需同階或以

上) 

 軍職得以電子兵資代替 

 身份非軍公教人員者，需為

本國國籍並備具財力證明:

檢附近半年薪資轉帳明細、

年度扣繳憑單、年度所得清

單、勞健保明細或經常性往

來存摺等個人所得證明(擇

一即可) 

 申請人與保證人不得互保 

 戶籍資料(申請人與事故發生人

之關係證明) 

 醫院出具住院證明或診斷證明並

附自付醫療、照護費用證明 

2 
喪葬

貸款 

 官兵之直系血親、配偶或

配偶之直系血親 
 最高 60 萬元 

 死亡證明書(事實發生 3 個月內) 

 戶籍資料(申請人與事故發生人

之關係證明) 

3 
災害

貸款 

 官兵居所因遭水、火、風、

地震等災害致房屋或附屬

財產毀損(附屬財產毀損

必須購置者，購置費用在1

萬元以上者始得申貸) 

 最高 60 萬元 

 附屬財產毀損，

申貸金額以購置

費用 2 倍為限 

 居住所在鄉(鎮市區)公所或消防

機構勘查出具之證 

 若為附屬財產毀損必須購置者，

並須出具購置費用證明 

4 
長期

照護 

 官兵之配偶、本人及配偶

之直系血親有長期照顧服

務法所定身心失能情形，

持續或預期達 6 個月以上 

 未符前揭情形，惟 65 歲以

上，日常生活須被照顧 

 最高 60 萬元 

 戶籍資料(申請人與事故發生人

之關係證明) 

 醫院出具診斷證明及照護費(看

護費用、日照中心、生活耗材及輔

具費用等) 

5 
產後

護理 

 官兵或配偶分娩、流產後

坐月子休養 

 育嬰留停可申請 

 最高 60 萬元 

 親屬關係證明文件(戶口名簿影

本或戶籍謄本正本等) 

 經合法醫療機構、醫師或助產士

出具證明，並檢附照護費用（護理

機構、坐月子中心、到宅坐月子、

月嫂服務或月子餐宅配費用等）

證明 

6 

育嬰

貸款 

 

 官兵養育 3 足歲以下子女 

 育嬰留停可申請 

 最高 60 萬元 

 雙生 以上最高

120 萬元 

 親屬關係證明文件(戶口名簿影

本或戶籍謄本正本等) 

7 
小額

紓困 

 官兵服役年資滿 3 個月以 

上，有急難需求者 

 事件發生原因是否符合官

兵自身急難需求 

 最高 20 萬元 無 

 上述各項申貸額度為 10 萬元(含)以下者，可免附保證人相關資料，但賸餘役期需滿 1 年且還款期限不得超過 1 年。 

 申請育嬰貸款者於子女滿三足歲前，其他事故於發生後三個月內，檢附所需文件辦理申貸。 

備

註 

★ 貸款利率按郵政儲金二年期定期儲蓄存款機動利率減年息零點零二五厘計算機動調整(目前為 1.695%)。 

★ 配偶或親屬同為現役官兵時，同一事由不得重複申貸。 

★ 現役官兵於本貸款償還期間，再發生急難情形，除小額紓困外，得再申請其他貸款項目，但其金額連同尚未償還之餘額，不得

超過 120 萬元元，且每月應攤還本息總額不得超過薪餉二分之一。 

★ 各項證明文件如為影本須加註與正本相符並經申請人簽名蓋章。 

★ 還款期間：最長可分六年(72 期)，但不得超過賸餘役期，每期平均償還本息。 

★ 還款期數按比例原則（貸款額度上限六十萬元償還期間最長六年）。 

★ 還款方式：自貸款次月起，由財務單位按月在貸款人薪餉內扣款(育嬰留職停薪等非由財務單位發放薪餉者，應逕洽貸款銀行開

立約定存款之帳戶，並按月自該帳戶扣款)。 

★ 貸款人停職、免職、撤職、退伍、解除召集或停役、廢止原核定起役時，應於離職前一次繳清餘款。 

★ 遲延繳款利息與違約金，逾期 6 個月內按原利率加付 1 成(10%)，逾期第 7 個月起加付 2 成(20%)。 

★ 申貸資料請直接郵寄至國軍同袍儲蓄會或交由各地區財務單位轉送。 

★ 國軍同袍儲蓄會(100 台北市信義路二段 213 號 8 樓)電話：02-23935082 軍線；252266 軍用手機：0965-292993 

★ 國防部主計局財務中心服務專線 0800-370-885 

 


